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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採購案件

有繳納押標
金規定 

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投標廠商涉有採購重大異常關聯處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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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標廠商間重大異常關聯 
1. 投標文件內容由同一人或

同一廠商繕寫或備具者。 
2. 押標金由同一人或同一廠

商繳納或申請退還者。 

3. 投標標封或通知機關信函
號碼連號，顯係同一人或
同一廠商所為者。 

4. 廠商地址、電話號碼、傳
真機號碼、聯絡人或電子
郵件網址相同者。 

5. 其他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
商所為者 

6. 不同投標廠商受款地址相
同等情形。 

業管單位
責任追究 

發
現
重
大
異
常
關
聯
時
點 

該廠商不予
開標 

決標或簽約後 

開標後 

開標前 
追繳 
押標金 

應 撤 銷 決
標、終止契
約 或 解 除
契約，並得
追償損失。 

不決標予該
廠商 

刊登政
府公報 

如投標廠商有： 
1.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
義或證件參加投標
者。 

2.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
或證件投標者。 

3.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
標、訂約或履約，情
節重大者。 

4.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
加投標者。 

參考法規： 
1.政府採購法第 31、50、87、101-103 條、
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8 條、刑事訴訟法
第 241 條。 

2.工程會 91 年 11 月 27 日工程企字第
09100516820 號函釋、105年 5 月 11 日工
程企字第 10500145150 號函釋、105 年 7 月
21 日工程企字 10500229450號函釋、108
年 9 月 16 日工程企字 1080100733 號函
釋。 

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標準化作業流程
【JP13 發現廠商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處置】。 

撤銷決標或解除契
約者，應依政府採
購法施行細則第
58 條規定續行辦
理。 

所繳納之押標金，不
予發還；其未依招標
文件規定繳納或已發
還者，並予追繳。 

將相關
事證移
送檢察
機關處
理 

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
有犯罪嫌疑者，應為
告發。(刑事訴訟法第
241條) 


